南昌航空大学关于文印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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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学校文印工作正常进行，确保学校各类文件材料及时上报、下发和贯彻执行，进一步加强文印工作的管理，提高文印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减少文印工作上的浪费现象，特对学校文印工作作如下规定:

    一、各单位应大力压缩和精简文件，讲求实效，提高办事效率，维护公文的严肃性。

    二、学校将采用限制发文总量的办法压缩文件，严格控制发文。

    三、打印文件范围为在额定文号内以学校党委、行政和校党政办名义编号的文件，秘密以上的学习材料。其它文件、材料原则上不负责打印。

四、交校党政办打印的文件材料，除机密文件外，必须统一经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将电子稿上传到校党政办公室秘书科（机密文件上交纸质稿）登记；如果属于以学校名义上报或下发的正式公文，有关单位（部门）必须严格按公文发文程序办理，先由本单位（部门）负责人核稿，经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上传到校党政办公室秘书科登记，然后由文秘交校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审核，根据需要再转交校领导和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会签，最后经校领导签发后，由校党政办公室打字室按公文的先后和急缓程度安排打印。对不按规定程序办文，越级送签的公文，校党政办公室一律不予受理，将退回办文单位（部门）。

五、经领导签发后的文件材料，由校党政办公室打字室负责校稿、排版、编辑和打印。在正式打印前，由打字室工作人员通知办文单位（部门）拟稿人到校党政办校对。一般文件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打印；急件，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打印；对办文单位要求即时完成的特急件，经分管校党政办公室的校领导签字同意后，可提前安排打印。由于办文单位（部门）不及时按要求到场校稿而延误办文时间的，责任自负。

六、对于以学校名义下发的正式公文，在完成打印后，由校党政办公室打字室工作人员将电子稿（公文）颁布在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中，供全校教职工查阅。

    七、校党政办打字室是学校保密重地，为做好保密工作，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将给予严肃批评，造成不良后果的，将追究其相应责任。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